







浮林字〔2019〕94号


关于印发《浮梁县打击森林火灾违法行为
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森林公安局、银坞林场、森发公司：
现将《浮梁县打击森林火灾违法行为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各地要结合工作实际及时制定相应的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并于11月6日前报县林业局备案。


浮梁县林业局
2019年10月31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报：市林业局
抄送：县应急局
浮梁县林业局办公室                        2019年10月31日印发



浮梁县打击森林火灾违法行为专项行动
实  施  方  案

[bookmark: 【标题】][bookmark: 【发文文号】]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县四级秋冬季森林防火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及领导指示，进一步强化火源管理，严厉打击森林火灾违法行为，确保整个重点防火期我县林区安全稳定，根据《国家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开展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专项检查暨打击森林火灾违法行为专项行动的通知》（国森防办发明电〔2019〕46号）以及《江西省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开展秋冬季森林防灭火工作专项检查暨打击森林火灾违法行为专项行动的通知》（赣火办字〔2019〕1号）、《江西省林业局关于印发<全省打击森林火灾违法行为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赣林函字〔2019〕329号）和《景德镇市打击森林火灾违法行为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景林发〔2019〕104号）要求，结合我县工作实际，决定在全县开展打击森林火灾违法行为专项行动，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行动目标
严厉查处森林火灾违法案件，有力打击违规用火行为，持续震慑违法违规分子，始终保持高压态势，有效管控全县林区火情，进一步保护发展我县良好的生态环境。
二、时间、范围及方式
时间：2019年10月至2020年4月底
范围：全县
方式：由县林业局综治中心、县森林公安局联合开展行动。
三、组织领导及责任分工
现成立县打击森林火灾违法行为专项行动指挥组，具体人员名单为：
组  长：李勇
副组长：徐野、张树敏
组  员：张光毅、江荣、王友军、熊建忠
指挥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县林业局综治中心，办公室主任由张光毅担任，具体负责组织实施本次专项打击行动，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召开形势分析会，研判严打行动发展态势，规划调整工作任务。
指挥组职责：全面负责组织指挥全县打击森林火灾违法行为专项行动，并向市林业局报告打击行动的具体情况。李勇负总责，张树敏领导机关科室做好统筹协调工作，徐野领导县森林公安局具体实施打击行动。
综治中心职责：具体负责办公室日常相关事务，并做好与相关单位的协调、对接和联络等工作，联系方式：0798-2622866。
县森林公安局职责：制定详实可行的行动计划，具体实施专项打击行动，及时与局综治中心对接工作，定期向指挥组办公室上报工作动态。
四、主要任务
（一）严厉打击违规用火行为。对违法烧荒、烧田埂、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吸烟、野炊，未经批准擅自炼山、焚烧疫木等违规用火行为，以及在森林高火险期未经批准擅自进入森林高火险区活动等行为，从重从严从快进行处置，严惩重罚肇事者，持续保持高压态势，确保林区社会稳定和森林生态安全。
（二）高效查处森林火灾案件。对行动期间的森林火灾案件，第一时间开展火情侦查，快速破案，及时处理，依法依规追究违法违规人员责任。实行制度化、常态化执法，不断规范森林火灾案件的查处程序，有力确保违法违规案件得到高效快速查处。
（三）建立健全联合工作机制。在专项行动过程中不断健全完善联合工作机制，各部门各单位加强协同，依据工作实际定期或不定期分析研判行动发展形势，调整优化行动计划，持续改进工作方式方法，切实提高工作成效，形成强大工作合力。
五、实施步骤
（一）动员部署阶段（2019年10月）。10月中下旬，县林业局将对整个行动进行全面动员部署，明确行动目标、任务分工和工作要求，并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各单位要结合当地实际，尽快尽早制定详细方案，有序高效开展工作，并于2019年11月6日前将动员部署情况及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报县林业局。
（二）集中行动阶段（2019年11月-2020年4月）。县林业局深入林区和重点森林防火区域，全面开展排查和追踪调查工作，全力侦破森林火灾案件，严厉打击林区违规用火行为，从严从速依法依规追究违法违规人员责任，持续保持打击野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的高压态势。
（三）总结验收阶段（2020年4月）。县林业局认真总结本次专项行动的经验做法，分析查找问题和不足，制定切实有效的改进措施，不断完善工作机制。各相关单位于4月下旬将本辖区的执法专项行动工作总结、案件查处情况一并报县林业局。
六、工作要求
（一）提高政治站位。各相关单位要高度重视，充分认识此次行动的重要意义，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大力强化责任担当，成立高效运行的指挥组，全力推动本次专项打击行动，确保工作取得实效。县林业局将定期或不定期对各地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导。
（二）提升工作效率。县森林公安局要加大力度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侦查，严厉查处野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快速高效侦破森林火灾涉刑案件，严惩肇事者，形成强大的威慑力。同时，要充分发挥“一长两员”架构体系在案件侦破和行动打击中的积极作用。
（三）强化舆论宣传。各相关单位要把此次专项行动与森林防火宣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对森林火灾典型案件的宣传报道，发挥反面典型的警示教育作用，提高案件查处的惩戒效果，有效震慑违法违规分子，有力遏制违法违规行为。
(四)加强信息报送。各有关单位于每月23日前，汇总本辖区当月工作动态，并填写《打击森林火灾违法行为专项行动统计表》，报县林业局，直至行动结束。
附件：打击森林火灾违法行为专项行动统计表














附件
打击森林火灾违法行为专项行动统计表
各乡（镇）、场：
	出动人员车辆情况
	涉案损失情况
	教育宣传活动情况

	出动人员（人次）
	出动民警（人次）
	行政执法人员（人次）
	出动车辆（台次）
	森林（公顷）
	经济损失（万元）
	总数（次）

	
	
	
	
	
	
	

	森林案件查处情况
	查处刑事、行政案件总数（起）
	刑事案件情况
	行政案件情况

	
	
	立案（起）
	破案（起）
	破重特大案件（起）
	抓获人员（人）
	打掉犯罪同伙（个）
	查处案件（起）
	处罚人数（人次）
	罚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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